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招生計畫 

中華民國 114 年 08 月 18 日招生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目    的： 

（一) 推動健康服務講座、技職宣導與體驗活動及各科特色行銷活動，以彰顯技

職特色，強化本校形象。 

（二) 積極參加國中舉辦之招生宣導活動，進一步了解本校各科及辦學成果，吸

引更多學生選讀本校。 

二、 責任區分配：各處室主任擔任區長，各區設有 KPI，每一位教職員負責經營的國 

中也設有 KPI，KPI 算法為各國中三年內招生人數的平均，教職員於

規定的時程內拜訪學校並配合辦理宣傳活動，以增加招生能量。 

三、 時    間：民國 11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四、 參與人員：全校教職員 

五、 承辦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六、 實施辦法： 

（一） 綜合業務組統籌辦理「育英醫專健康服務講座」：講座內容包含身體健康、

心理衛生、職涯發展等講題，由綜合業務組發文聯繫，安排本校教師進行講

座。 

（二） 綜合業務組統籌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暨體驗學習活動」：推動技職教育宣導

暨體驗學習活動計畫」，讓國中學生、家長及教師能更了解技職教育的優勢

及特色，獲得完整之技職教育升學進路與未來職涯發展資訊。 

（三） 綜合業務組統籌辦理「五專免試入學說明講座」：讓國中三年級學生了解五

專優勢、各入學管道報名及積分採計方式。 

（四） 由教職員辦理各項招生事宜： 

1. 上學期 9-10 月：完成第一次拜訪及以下事項 

(1) 致贈文宣及禮品。 

(2) 詢問國三班級數及班級人數。 

(3) 提供並說明健康服務及技職教育宣導暨體驗學習活動資料。 

(4) 介紹本校及科特色。 

(5) 詢問國中校慶或相關活動日期。 

(6) 表達下學期聯繫宣導活動的意願。 

2. 上學期 10 月：完成國中校友群組資訊更新，新生訪談並推薦招生種子。 

3. 下學期 2-3 月：拜訪輔導室主任、組長及教務處主任、註冊組組長，再

次聯繫，掌握招生活動訊息，並回報綜合業務組確定之活動日期及類型。 

4. 全學年依規定期程完成校友群組資訊更新。 

5. 全學年度配合國中要求型態，辦理各類招生活動(班級/集中宣導、博覽

會、技職宣導及體驗、五專入學說明會等)。 



 

七、 施行細節： 

（一） 教職員確定出訪日期或活動日期後，至少須於行前 7 天告知綜合業務組，並

於行前 1 天至綜合業務組領取各項宣導品及用物。 

（二） 教職員從事招生宣導工作，各項費用之核銷，由教師完成憑證填寫及單據黏

貼後，送綜合業務組辦理 (車資、誤餐費及其他費用) 。 

（三） 綜合業務組舉辦「招生種子學生」訓練，培養具備招生能力的學生，並提供

此種子學生名單予所有教職員。 

（四） 若認養國中提供的宣導型態為班級宣導，原則上以教職員間互相支援方式為

主，請負責教職員先行協調沒課教師及招生種子學生參加。 

（五） 教職員從事招生宣導工作，若是上班時間以公假(或公差假)辦理，但教師有

課必須調(補)課。 

（六） 教職員派任招生宣導工作，若是假日出勤，以補休假處理。 

（七） 教職員至國中進行招生宣導活動，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班級宣導：每班以 1 名講員，2 位學生為限。 

2. 集中宣導：每場次以 1 名講員，2 名協助同仁(含學生)為限。 

3. 博覽會：高雄市之場次除主負責老師外，得安排 1 名同仁協助，學生以

6 名為限。偏鄉及外縣市之場次除主負責老師外，得安排 1 名同仁協助，

學生以 4 名為限。 

4. 醫護站：每場以 1-2 位護理專業老師支援外，學生以 4 名為限。 

5. 特殊情形需增加宣導人員之場次，負責同仁須先知會綜合業務組，並由

綜合業務組陳報相關主管核准後，始得辦理。 

（八） 教職員至國中進行健康服務講座、班級宣導或博覽會等交通方式視情況採下

列方式之一： 

1. 鼓勵帶隊老師優先選擇使用本校公務車，加油報學校統編(76003029)，

油錢實報實銷。 

2. 若出訪高雄、台南及屏東招生及拜訪活動，以公假辦理，帶隊老師自行

開自用車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交通費以每公里 6 元補助，屏東縣離島

地區另補助離島地區的計程車費及船資。請老師提供路線規劃及來回里

程數，以利核銷。高雄市中心的國中博覽會活動，以公務車或自用車為

主，必要時，可搭乘計程車核銷，以一輛車為限，最高補助 500元，需

檢附具學校統編單據核銷。教師至國中進行班級宣導或博覽會等活動另

補助誤餐費，教職員及學生每餐 100 元，收據請打學校統編。倘國中支

付本校教師健康服務講座鐘點費或本校支付教師鐘點費則不補助交通

費。 

3. 出訪高雄、台南及屏東以外縣市招生及拜訪活動，需以公差假辦理，請

盡量以公務車為優先選擇，駕駛自用汽車出差者，往返所需交通費依自

強號之票價補助，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到達

目的地縣市內的招生及拜訪活動交通費以每公里 6 元補助(請老師提供

路線規劃及來回里程數申請經費)。搭乘火車、汽車者應以票價覈實報支。

可申請雜費(1 日 400 元)，不另補助誤餐費。若因出差至外縣市招生，



需提早 8:00 前出發，可依實際出差時間事先申請補休。公差假之住宿

費依本校「國內出差旅費規則」辦理。 

（九） 教職員每次出訪後，須填寫「招生活動出訪記錄表」，以利日後查參。若經

教師再次聯繫所負責之國中，得知該校未安排相關招生活動，亦須提交記錄

表，以利存查。 

 

八、 預期成效： 

（一） 「健康服務講座」、「技職教育宣導暨體驗學習活動」、「五專免試入學說明講

座」由綜合業務組統籌並依國中意願辦理，可使本校教師有更多機會面對國

中學生，傳達本校之專業知能，加深國中生對本校的肯定及印象。 

（二） 與國中建立良好關係，定期聯繫，提供職群內涵及相關職涯進路資訊，以增

加國中師生瞭解本校各科特色，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入學，提高招生之質與

量。 


